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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

金融中介機構遞交網上通知的指引 

 
1) 簡介 

  

金融中介機構可選擇填寫新表格，或載入其裝

置內「已儲存的表格」及輸入其設定的密碼，

以繼續填寫表格。 

在提交通知前，金融中介機構須從申請人取得

由投資推廣署編配的新計劃申請編號。 

金融中介機構須確保已備妥通知事項資料

及/或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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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 申請人資料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金融中介機構須在所提供的方格內填寫申請人的

申請編號、姓名及申請人或其控股公司開立的指

定帳戶號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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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金融中介機構資料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金融中介機構須選擇所屬的機構類別。 

選擇類別後，金融中介機構須填寫其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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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) 事項通知 (如適用)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

金融中介機構須於此頁勾選“是”或 “否”，以確認擬

提交的通知是否與《計劃規則》附件 A 第三段有關的事

項。如不適用，請勾選“否”往下一頁。 

如 “是”，金融中介機構須勾選合適的通知

選項，及上傳相關文件(最多三份文件)。 

如文件設有密碼保護，請選擇“是”，並於

此欄提供檔案密碼。 



5 
 

5) 周年日後通知 (如適用) 

  

金融中介機構須勾選此欄，以確認在此周年日仍然管理申請人的指

定帳戶，並上載文件，以通知投資推廣署申請人在此周年日於指定

帳戶內的投資組合成分及獲許金融資產在購入日的購入成本。 

金融中介機構須於此頁勾選“是”或“否”，以確認擬提交的通知是否與《計

劃規則》附件 A 第四段有關，即須於申請人獲得"正式批准"後的每個周年日後提

交事項的通知。如不適用，請勾選“否”往下一頁。 

如文件設有密碼保護，請選擇“是”，並於

此欄提供檔案密碼。 

 

金融中介機構須勾選此欄，確認其於指定期間充分履行申報

責任。如”否”，請上傳相關文件，解釋未能充分履行申報

責任的原因。 

請填寫申請人獲得  

" 正式批准 " 的日

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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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) 檢查及確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在按「遞交」前，金融中介機構應檢查其通知概要，並提供電子郵

件地址以接收確認通知書作為紀錄。 

如金融中介機構希望修改資料，可以點擊「返回」至相應

頁面。 

如金融中介機構希望稍後再提交通知，可於表格的任何有關頁面點

擊「儲存」按鈕。在「儲存表格」視窗彈出後，機構可自行設定密

碼，並再點擊「儲存」按鈕，該受密碼保護的檔案將下載到您的裝

置中。機構稍後可在網上通知表格的第一頁及使用其設定的密碼載

入「已儲存表格」以繼續填寫表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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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) 檢查及確認（續）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經選擇“確定”，驗證碼測試將在螢幕上顯示。金融中介機構須完成驗證碼測試

以遞交通知。 

如金融中介機構希望稍後修改已遞交的網上通知表格內資料，應電郵至

newcies@investhk.gov.hk 聯絡新計劃辦公室。金融中介機構毋須重新遞交另一網上通

知。重覆遞交網上通知可能會引致檢查過程中的混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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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) 確認通知書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金融中介機構完成網上申請後，應列印及下載其提交的

表格，以作為紀錄。 


